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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仍有所擱置。兩岸開放天空縱使現況仍有困難，行政院仍

應積極地訂定時間表，儘速取得第五航權，以確保國人進出

更便利、貨物出口更節省時間、國航競爭力更提升。即時短

期無法相互實施，我國亦應盡早單方面取得中國大陸同意，

先行讓大陸地區人貨藉得由台灣轉運至美國、紐、澳等國，

讓台灣發揮亞太運輸中心之地理優勢，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 
 

說明： 

一、我國已與美國、新加坡、日本等簽訂不加限制開放天空之航約，即雙方航點、航班都不受

到限制，且給予客貨載運之延遠權。 

二、第五航權簡稱第三國營運權，即在對手國與第三國間具有載運客貨郵之權利。第五航權享

有第三與第四航權，兩地互換航權允許對方由本地載客到第三地（非終點站）。 

三、兩岸航班雖已較過去快速成長，並期望逐漸開發大陸地區二線城市之佈局；然若能增取兩

岸間之第五航權，當有助於台灣民眾與貨物進出歐洲與中東地區，且可使台灣成為大陸地

區人貨轉運中心。開放天空之延遠權雖涉及主權問題與第三國同意否，現況雖仍有困難；

但行政院仍應積極地訂定時間表，儘速取得第五航權，以確保國人進出更便利、貨物出口

更節省時間、國航競爭力更提升。 

四、即時短期無法相互實施，我國亦應盡早單方面取得中國大陸同意，先行讓大陸地區人貨藉

得由台灣轉運至美國、紐、澳等國，讓台灣發揮亞太運輸中心之地理優勢。 

（五十七）本院丁委員守中，鑑於政府擬於第三階段大幅鬆綁陸資來台

投資，預計製造業開放項目約 90%、服務業則約 50%、公共

建設超過 50%。此係符合本席過去曾呼籲行政院應將陸資來

台投資在不影響國家安全及損害台灣產業競爭力前提下，從

正面表列逐步修正為負面表列。歐債危機造成全球經濟成長

趨緩，使各國面臨極度壓力與挑戰；因我國係屬出口導向之

市場，所面臨之各項挑戰將不會低於其他國家。政府應立即

提出經濟結構轉型計畫，以迎接經濟與產業發展所面臨之各

項挑戰與壓力。隨著逐步吸收陸資與外資來台之際，本席要

求行政院應考量陸資與外資來台是否可促使我國產業升級，

抑或至少增進國人就業機會與增加財政收入，須杜絕僅在於

吸取台灣科技機密之短期熱錢；並藉此調整產業結構、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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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投資，改善「台灣接單、海外生產」問題，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自開放陸資來台投資後，經濟部統計已有 204 家大陸企業、1.75 億美元投資金額、不到一

百人大陸幹部等來台，然這些數字遠遠比不上台商在中國大陸之鉅額投資。因此，政府分

別已在民國 98 年 6 月 30 日、民國 100 年 3 月 7 日兩階段開放陸資來台投資，總計開放 247

項項目，分別占製造業、服務業與公共建設比例為 42%、42%與 24%。 

二、政府擬於今年（民國 101 年）3 月第三階段開放陸資來台投資，其中製造業除了食品、傳統

產業與部分敏感性產業憂心招致併購或流失產業機密外，開放項目將達 90%，顯見兩岸交

流將越來越緊密。本席過去也曾呼籲過應將陸資來台投資在不影響國家安全及損害台灣產

業競爭力前提下，從正面表列逐步修正為負面表列。 

三、歐債危機造成全球經濟成長趨緩，使各國面臨極度壓力與挑戰；因我國係屬出口導向之市

場，所面臨之各項挑戰將不會低於其他國家。政府應立即提出經濟結構轉型計畫，以迎接

經濟與產業發展所面臨之各項挑戰與壓力。隨著逐步吸收陸資與外資來台之際，行政院應

考量陸資與外資來台是否可促使我國產業升級，抑或至少增進國人就業機會與增加財政收

入，須杜絕僅在於吸取台灣科技機密之短期熱錢；並藉此調整產業結構、強化在台投資，

改善「台灣接單、海外生產」問題。 

（五十八）本院丁委員守中，鑑於兩岸雖已簽署 ECFA，但中國大陸各省

、各城市仍有各地方條條框框之不同繁瑣規定，且存有未予

以條文化之各種類型的「潛規則」。ECFA 雖讓台灣產品、服

務業、農業逐漸有機會進入中國大陸，然無所不在的「潛規

則」卻讓台商仍無法順利地進入中國大陸內需市場，也使台

商失去開創大陸市場之許多機會。為使台商能在中國大陸享

有公平競爭之機會，本席要求行政院應利用 ECFA 條文中之

爭端解決或「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深入研討台灣在中國

大陸所面臨之各種「潛規則」或細則，並進行協商予以修正

、廢除。唯有台商在中國大陸獲得公平競爭之機會，ECFA 才

能使兩岸真正做到共榮共存之雙贏境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 
 

說明： 

一、兩岸雖已簽署 ECFA，但中國大陸各省、各城市仍有各地方條條框框之不同繁瑣規定，且存


